
天津市滨海新区公安交管分局塘沽支队文件

 
塘沽支队启动重污染天气二级响应
按照交管局、交管分局统一部署，为做好重污染天气二级响应机动车限行应急保障工作，根据市应急指挥部及局有关要求，结合滨海新区塘沽区域实际，制定本预案。本预案在接到局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应急保障工作领导小组启动指令后，根据应急响应级别启动。

一、组织领导

成立由塘沽支队王玉林政委为组长，副支队长李东华为副组长，秩序科及各大队主要同志为成员的应急领导小组，负责塘沽支队辖区内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各项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应急响应

（一）Ⅱ级应急响应

1、当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发布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时，启动Ⅱ级应急响应。

2、响应措施：

（1）本市及外埠牌照中型、重型载货汽车（包括持有市区、外环线货运机动车通行证的车辆）在执行日常限行措施的基础上，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全天实行按照车牌尾号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照双号实施）行驶。应急响应期间，依据违法条款“违反重污染天气限行规定，机动车在限制通行的区域内行驶（70941）”，对违反单双号限行规定的中型、重型载货汽车进行处罚。

（2）做好港口集疏运车辆禁止进出港区期间，周边道路交通组织、疏导工作。

3、勤务部署：日间勤务（6:50至19:30）共设置岗位6处，夜检勤务（19:30至22:00）共设置岗位6处，夜间勤务（22:00至翌日6:50）共设置岗位1处。（岗位明细见附件1）

（二）不受限行措施限制车辆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等4类特种车辆；大中型客车（含公共汽车、班车、长途汽车等）、出租汽车（不含租赁车辆）、邮政专用车（持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邮政通行证）；各国驻华使、领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机动车（“使”字号牌车辆）；环卫、园林、道路养护等专项作业车辆；殡仪馆的殡葬车辆；纯电动汽车；承担民生保障、特殊需求产品运输任务的车辆（市商务委提供）。
三、保障措施

（一）机动车实施限行期间，各大队固定及流动警力加大对违反禁行规定机动车的提示、劝阻及处罚力度。

（二）各大队领导干部严格落实带头上路制度，身先士卒，靠前指挥，与民警同执勤、共纠违，全体参战民警要增强工作责任心，确保限行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三）各大队加强对民警指挥疏导、快速处置、安全防护等业务技能的教育培训，在做好限行期间疏导、纠违工作的同时，保证民警人身安全，确保限行措施切实发挥作用。
（四）严格检查考核，严肃执纪问责。相关大队要严格落实考核制度，切实履行检查考核职能，对存在领导干部不带班，警力部署、疏导管控不到位，信息上报不及时等问题的单位，要纳入绩效考核，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有关领导及相关责任人责任。
附件：1. 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执勤岗位表
滨海新区重污染天气机动车限行执勤点位表
	单    位
	岗    位
	
	II级响应

	支队
	大  队
	
	
	
	
	日间
	夜检
	夜间

	塘沽支队
	上海道大队
	津塘西中环
	
	
	
	√
	√
	

	
	
	
	
	
	
	
	
	

	
	新港路大队
	
	
	
	
	
	
	

	
	
	黄河道与渤海10路西侧卡口
	
	
	
	√
	√
	

	
	杭州道大队
	
	
	
	
	
	
	

	
	
	港城大道与西中环
	
	
	
	√
	√
	

	
	开发区大队
	
	
	
	
	
	
	

	
	
	黄海路与泰达大街
	
	
	
	√
	√
	

	
	万年桥大队
	津晋高速与港塘公路
	
	
	
	√
	√
	

	
	
	
	
	
	
	
	
	

	
	保税区大队
	
	
	
	
	
	
	

	
	
	保税北门
	
	
	
	√
	√
	

	
	支队统筹
	京门大道巡查
	
	
	
	
	
	√


注：勤务时间：日间勤务（6:50至19:30）、夜检勤务（19:30至22:00）、夜间勤务(22:00至翌日6:50)。
塘沽支队夜间勤务(22:00至翌日6:50)安排

点位：京门大道巡查

3月26日(22:00至翌日6:50)杭州道大队
3月27日(22:00至翌日6:50) 开发区大队
3月28日(22:00至翌日6:50)保税区大队
3月29日(22:00至翌日6:50) 上海道大队
3月30日(22:00至翌日6:50) 新港路大队
万年桥大队做好天津大道禁货工作，

其他单位以此类推结束听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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